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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929][bookmark: _Toc15786][bookmark: _Toc25739][bookmark: _Toc2964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既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编制单位：湖北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荆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供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建投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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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镇供水水质控制技术规程
1 [bookmark: _Toc13714]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用水水质要求、卫生要求、水质检测、全流程水质管控、水质风险评估及供水应急保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县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活饮用水（包括公共供水及二次供水）的水质风险控制及水质管理。
2 [bookmark: _Toc12307]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1 ~ GB/T5750.1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 28235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 28233  次氯酸钠发生器卫生要求
GB 28931  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卫生要求
GB 28232  臭氧消毒器卫生要求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CJJ 58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207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40  高浊度水给水设计规范
CJJ 92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CJJ 140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T 141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
CJ/T 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JT 271  城镇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SL 459  城市供水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3 [bookmark: _Toc22728]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_Hlk119008516]水质控制  water quality control

结合原水水质特征、出水水质目标、水厂净化工艺及管网特性，确定关键水质控制指标、关键控制点及指标限值，对包括取水、输水、净水和配水的供水全过程进行水质监测和调控。
3.2 
公共供水  public water supply
以集中供水方式，向城镇居民或单位提供生活和生产等用水。
3.3 
出厂水  treated water
经过水厂水处理工艺流程处理后即将进入输配水管网的水。
3.4 
管网末梢水  pipeline network terminal water
公共输配水管网终端或用户管网终端的水。
3.5 
二次供水  secondary water supply
当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对水压、水量的要求超过城镇公共供水或自建设施供水管网能力时，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经管道供给用户或自用的供水方式。
3.6 
水质采样点  water quality sampling point
因供水水质检验需要，在供水系统中设立的临时或永久取水点。
3.7 [bookmark: _Hlk119010335][bookmark: _Hlk165988446]
关键水质指标  key indicators of water quality
各供水环节中反映水质基本特征并与供水质量密切相关的水质指标。
3.8 
关键控制点  critical control point
城镇供水系统中水质风险显著、影响供水水质以及通过监控可防止、消除某一水质安全危害或将其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位置或环节。
3.9 
微污染水源  micro-polluted source water
指受到工农业和生活污水污染，其中部分项目超过GB383中Ⅲ类水体规定标准的饮用水源水。
4   水质要求
4.1  原水水质
4.1.1  采用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时应符合GB 3838要求。水源切换时，原水水质亦应满足GB 3838要求，同时关注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指标。
4.1.2  原水的水质监测项目及频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CJJ 58的有关规定，并可结合当地污染历史情况增加监测频次和相关监测项目。
4.1.3  湖北省内以长江作为水源宜重点关注pH值、高锰酸盐指数、铁、总硬度（以CaCO3计）、氨氮、浑浊度等指标。

4.1.4  湖北省内以汉江作为水源宜重点关注水温、pH值、总硬度（以CaCO3计）、浑浊度、氨氮、藻密度（含前4个优势藻种群）、高锰酸盐指数、臭和味、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等指标。
4.1.5  湖库作为水源时宜关注藻密度、溶解氧、总磷（以P计）、总氮（以N计）、臭和味、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pH值、高锰酸盐指数、铁、锰等指标。
4.1.6  内河作为水源时宜关注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铁、锰、色度、臭和味、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等指标。
4.1.7  原水为微污染水源时，应关注pH值、溶解氧、总磷（以P计）、总氮（以N计）、高锰酸盐指数、总有机碳、藻密度（含前4个优势藻种群）、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微囊藻毒素等关键指标。
4.1.8  当原水存在铁锰异常风险时，应关注铁、锰、pH值、溶解氧等关键指标。
4.1.9  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的供水厂应关注原水中的溴离子、有机物指标。
4.2  净水工艺过程水水质
4.2.1  供水厂应根据出厂水关键水质指标控制标准的要求，严格控制工艺过程水水质。
4.2.2 常规处理工艺
4.2.2.1  混凝沉淀工艺应关注沉淀出水浑浊度，浑浊度不宜大于5.0 NTU。
4.2.2.2  滤后水浑浊度不宜大于0.5 NTU。有条件时可增加颗粒计数，粒径不小于2μm的颗粒数不宜大于200 CNT/mL。
4.2.3  深度处理工艺
4.2.3.1  供水厂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时，宜在深度处理工艺前、后设置质量控制点，监测浑浊度、臭氧、游离氯（预氯化时）、高锰酸盐指数、氨（以N计）、pH值等指标。
4.2.3.2  生物活性炭池进水的臭氧浓度应保持稳定，控制在0.1mg/L以下；游离氯不超过0.05mg/L。
4.2.3.3  当生物活性炭池作为处理工艺的最后一个单元时，应关注出水浑浊度、色度等指标及水生微型动物泄露。
4.2.3.4  超滤工艺应监控出水的浑浊度指标。
4.3  出厂水水质
4.3.1  供水厂出厂水关键水质指标控制标准应按表1的要求执行。其中：
a) [bookmark: _Hlk119336336]  出厂水应感观性状良好。
b)   微生物指标主要取决于消毒效果，以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为关键控制指标，出厂水不应检出总大肠菌群。
c)   以氯为消毒剂时，关键水质指标应关注三氯甲烷、三氯乙醛和三卤甲烷总量等。以二氧化氯为消毒剂时，关键水质指标应关注亚氯酸盐，以复合二氧化氯为消毒剂时，应关注氯酸盐；以次氯酸钠为消毒剂时，除应关注相应消毒副产物外，还应关注氯酸盐和亚氯酸盐。
d)   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时，应关注甲醛、溴酸盐和亚硝酸盐。
e)   应将出厂水的浑浊度控制在0.8NTU以下、总有机碳控制在3.0mg/L以下，以有效降低管网微生物风险。
f)   控制出厂水铝、铁、锰的浓度，提高水的口感品质，减少管道沉积物。
g) [bookmark: _Hlk120780846]  从严制定部分感官性指标以及pH的限值，有利于保持管网水质稳定。

h)   应以末梢水水质稳定符合GB 5749为目标，为输配管网中水质变化预留安全余量。
表1  出厂水关键指标控制标准限值
	序号
	关键指标
	工艺类型

	
	
	常规处理
	常规+深度处理

	1
	微生物
指标
	总大肠菌群（MPN/100mL或CFU/100mL）
	不应检出

	2
	
	大肠埃希氏菌（MPN/100mL或CFU/100mL）
	不应检出

	3
	
	菌落总数（ MPN/mL或CFU/mL）
	20

	4
	毒理指标
	亚硝酸盐（以N计，mg/L）
	0.1（ 游离氯消毒 ）；

	5
	
	三氯甲烷e（mg/L）
	0.05
	0.03

	8
	
	溴酸盐e（mg/L）
	--
	0.008

	9
	
	氯酸盐e（mg/L）
	0.6

	10
	
	亚氯酸盐e（mg/L）
	0.6

	11
	
	一氯二溴甲烷e（mg/L）
	0.08

	12
	
	二氯一溴甲烷e（mg/L）
	0.05

	13
	
	三溴甲烷e（mg/L）
	0.08

	14
	
	三卤甲烷e（总量）
	该类化合物中各种化合物的实测浓度与其各自限值的比值之和不超过限值

	
	
	
	1
	0.5

	15
	
	三氯乙醛（mg/L）
	0.008

	16
	
	二氯乙酸e（mg/L）
	0.04

	17
	
	三氯乙酸e（mg/L）
	0.08

	18
	感官性状和
一般化学
指标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5

	19
	
	浑浊度（ NTU-散射浊度单位）
	0.8

	20
	
	臭和味
	无异臭、 异味

	21
	
	肉眼可见物
	无

	22
	
	pH
	6.5～8.5

	23
	
	铝（mg/L）
	0.2

	24
	
	铁（mg/L）
	0.2

	25
	
	锰（mg/L）
	0.05

	26
	
	总有机碳（mg/L）
	3

	27
	
	高锰酸盐指数
（以O2计，mg/L）
	3
	2

	28
	
	2-甲基异莰醇（mg/L）
	0.000 008

	29
	
	[bookmark: _Hlk119335320]土臭素（二甲基萘烷醇，mg/L）
	0.000 008

	30
	消毒剂
常规指标
	游离氯a,d（mg/L），
与水接触至少 30min
	0.5～1.5

	31
	
	总氯b 与水接触至少120min
	≥0.5

	32
	
	臭氧c
	/

	33
	
	二氧化氯d
	≥0.1

	34
	特色指标
	藻密度/（cells/L）
	50

	a
	采用液氯、次氯酸钠、次氯酸钙消毒方式时，应测定游离氯。

	b
	采用氯胺消毒方式时，应测定总氯。

	c
	采用臭氧消毒方式时，应测定臭氧。

	d
	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方式时，应测定二氧化氯；采用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消毒方式时，应测定二氧化氯和游离氯。两项指标均应满足限值要求，至少一项指标应满足余量要求。

	e
	采用液氯、次氯酸钙消毒方式时,应测定游离氯、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三卤甲烷、二氯乙酸、三氯乙酸;采用氯胺消毒方式时,应测定总氯、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三卤甲烷、二氯乙酸、三氯乙酸;采用次氯酸钠消毒方式时,应测定游离氯、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三卤甲烷、二氯乙酸、三氯乙酸、氯酸盐;采用臭氧消毒方式时,应测定臭氧、溴酸盐;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方式时,应测定二氧化氯、亚氯酸盐;采用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消毒方式时,应测定二氧化氯、游离氯、亚氯酸盐、氯酸盐、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三卤甲烷、二氯乙酸、三氯乙酸



4.3.2  水源切换（或水厂工艺改变）时，应关注出厂水pH、浑浊度、臭和味、总硬度、色度、铁、锰等指标的变化，以保证管网水质化学稳定性。
4.4 [bookmark: _Hlk119352882] 管网水质
4.4.1  为了保障饮用水水质优良，管网水质应能满足对消毒剂余量、生物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要求。
4.4.2  管网水质关键指标控制标准应按表2的要求执行。其中：
a)   管网水应感观性状良好。
b)   严格控制pH、总硬度等指标，以保持管网化学稳定性。
c)   以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作为关键微生物控制指标，有利于管网微生物风险防控。
d)   重点关注水温、浑浊度、溶解性总固体、总有机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消毒剂余量等指标，以有效降低管网微生物风险。
e)   应关注三卤甲烷、亚氯酸盐、氯酸盐等消毒副产物。
f)   长距离供水管网，宜重点关注消毒剂指标。
表2  管网水质关键指标控制标准限值
	序号
	类别
	项目
	目标限值

	1
	微生物学指标
	菌落总数（MPN/mL或 CFU/mL）
	100

	2  
	
	大肠埃希氏菌（MPN/100mL或CFU/100mL）
	不应检出

	3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或 CFU/100mL）
	不应检出

	4
	感官性状和
一般化学指标
	水温
	/

	5
	
	pH
	不小于6.5且不大于8.5

	6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7
	
	色度（铂钴色度单位）/度
	5

	8
	
	浑浊度（散射浑浊度单位）/NTU
	1.0

	9
	
	溶解性总固体（mg/L）
	500

	10
	
	总硬度（CaCO3计）（mg/L）
	250

	11
	
	总有机碳
	3

	12
	
	亚硝酸盐（mg/L）
	0.7

	13
	
	硝酸盐（mg/L）
	10

	14
	
	三卤甲烷总量（mg/L）
	0.8

	序号
	类别
	项目
	目标限制

	15
	
	亚氯酸盐（mg/L）
	0.5

	16
	
	氯酸盐（mg/L）
	0.5

	17
	
	铁（mg/L）
	0.2

	18
	
	锰（mg/L）
	0.05

	19
	
	氨（以N计）（mg/L）
	0.5

	20
	消毒剂指标
	游离氯（mg/L）
	0.15～1.5

	21
	
	总氯（mg/L）
	0.2-2

	22
	
	臭氧（mg/L）
	≥0.02
如采用其他协同消毒方式，消毒剂限值及余量应满足相应要求

	23
	
	二氧化氯（mg/L）
	0.1～0.8



4.4.3  水源切换时，应重点关注浑浊度、pH、臭和味、色度、铁、锰等指标。
4.5  二次供水水质
4.5.1  二次供水系统应根据末梢水消毒剂指标余量的要求，严格控制。
4.5.2  二次供水加压与调蓄环节应重点关注浑浊度、消毒剂副产物指标等。其他各指标应根据实际情况留有裕度。
4.5.3  安装消毒设备的二次供水设施及其检测结果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二次供水设施采用紫外线消毒器时，紫外线强度应符合GB 17051中7.2规定。二次供水设施出水中消毒剂指标应满足GB 5749末梢水余量要求；
b)  二次供水设施消毒设备的消毒方式与进水中不一致时，设施出水中所有消毒剂指标均应满足GB 5749限值要求，至少一项指标应满足GB 5749末梢水余量要求。
5 [bookmark: _Toc20204]  卫生要求
5.1  水源水质卫生要求
饮用水水源应符合GB 3838 Ⅲ类及以上要求。
5.2  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要求
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要求应符合《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规定。
5.3  二次供水卫生要求
二次供水设施和处理应按照GB 17051执行。
5.4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要求
5.4.1  处理饮用水采用的混凝、助凝、消毒、氧化、pH调节、吸附等化学处理剂不应污染饮用水，应符合GB/T 17218要求。成品次氯酸钠应关注氯酸盐含量。
5.4.2  饮用水供水系统的输配水管、设备、机械部件（如阀门、加氯设备、水处理剂加入器等）、防护材料（如涂料、内衬等）以及水处理材料不应污染饮用水，应符合GB/T 17219要求。
5.4.3  供水消毒设备中，紫外线设备应符合 GB 28235规定；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应符合 GB 28931规定；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符合 GB 28233规定；臭氧消毒器应符合GB 28232规定。
6 [bookmark: _Toc12518]  水质检验及考核要求
6.1  采样点设置
6.1.1  采样点应能反映供水系统的水质变化，应能及时判断水质异常的发生及供给用户的水质是否符合饮用水标准。
6.1.2  水质采样点的设置应有代表性，布局合理、规范，便于采样。出厂水、管网水、管网末梢水及二次供水均应设置水质采样点。
6.1.3  出厂水采样点应设在出厂进入输送管道以前处。
6.1.4  管网水和管网末梢水采样点设置应反映供水系统水质变化、水质不利点水质状况，

有利于控制水质风险，还应考虑管网的近、远端和人口的疏密程度。采样点宜设置在干支管连接点、管网末梢和居民经常用水点等位置。
6.1.5  管网的水质监测点应覆盖每个水厂对应的服务区范围。供水人口在100万以下时，应按供水人口每2万人至少设一个采样点，且监测点的数量不少于15个；供水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时，应每3万人至少设一个采样点，且监测点的数量不少于50个。其中管网末梢水采样点比例不低于30%。
6.1.6  一般每个小区设置一个二次供水采样点，规模小于2000人的小区可合并进行。有条件的可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6.1.7  城镇供水系统宜设置一定数量的水质在线监测点，在线监测点的数量和布局应符合CJJ/T 271 的规定。
6.2  水质检验方法
水质指标的检验方法应采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方法或行业标准方法。如现行有效的GB /T 5750.1 ~ GB /T 5750.13、CJ /T 141-2018等。
6.3  检验项目及频率
6.3.1  水质检验指标和检验频率应符合表3的规定。
[bookmark: _Ref119501944][bookmark: _Ref119501937]表 3  水质检验指标和检验频率
	水样类别
	检测指标
	检测频率

	出厂水
	应检项目：浑浊度、消毒剂余量、臭和味、pH、肉眼可见物、色度、高锰酸盐指数（以O2 计）、氨（以N计）、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
	至少每日1次

	
	选检项目：水温、总碱度、总硬度、氯化物、铁、锰、铝、氰化物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水质常规指标、消毒剂常规指标及水质扩展指标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及4.3中特色指标
	至少每月1次①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的表1、表2和表3全部项目
	至少每半年1次；
每年丰水期、枯水期各1次(可与半年检一致)

	管网水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消毒剂余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
	至少每月2次

	管网末梢水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水质常规指标、消毒剂常规指标及水质扩展指标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至少每月1次

	二次供水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当水样中检出总大肠菌群时)、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氨(以N计)、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消毒剂及消毒副产物指标及其他根据情况选择相应指标
	每年不应少于1次；
宜每季度1次

	1  藻密度检测频次为：无水华期间，每月检测一次；水华期间，每日至少检测一次。
注：当水质发生异常时增加监测项目和频次，并第一时间按信息报送流程上报上级相关部门。水源水华程度评价可参考HJ 1098 《水华遥感与地面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6.4  水质考核要求
6.4.1  出厂水合格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消毒剂余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氨（以N计）11项的合格率。出厂水合格率可按公式（1）计算：


6.4.2  管网水合格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消毒剂余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7项的合格率。出厂水合格率可按公式（2）计算：

6.4.3  供水水质综合合格率：表3中管网水7项指标各单项合格率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的表1中指标扣除7项指标后其他项综合合格率的平均值。供水水质综合合格率可按公式（3）计算，单项合格率可按公式（4）计算，管网末梢水其他项综合合格率可按公式（5）计算。



                                                                            （5）
6.4.4  二次供水合格率可按公式（6）计算：

6.4.5  考核要求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水质合格率要求
单位为%
	出厂水合格率
	管网水合格率
	供水水质综合合格率
	二次供水合格率

	95
	95
	95
	95


7 [bookmark: _Toc192581228][bookmark: _Toc192581325][bookmark: _Toc15928]  全流程水质管控
7.1 [bookmark: _Hlk123048324] 原水水质管控
7.1.1  水源地附近应建设水质在线监测与预警系统，基础参数包括浑浊度、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在线监测指标应根据水源特点和原水水质变化规律确定，可配置留样系统。
7.1.2  根据原水水质风险，宜采取预处理等措施，设立前加氯、高锰酸钾或粉末活性炭等应急投加措施，投加系统应具备断药或异常报警功能。
7.1.3  对于长距离输水工程，应加强输水管渠沿线保护，防止水质被污染。应分别在取水

口和水厂进水口处设置水质监测点，具体指标宜根据当地情况确定。
7.1.4  采用明渠输水，应保持一定流速，防止藻类过量生长；采用管道输水，可采取间歇性预氧化等措施控制管道附着生物生长。
7.1.5  水源调度应充分考虑水质因素，建立多水源联合调度系统。
7.1.6  应加强区域联防联动工作，建立上下游跨单位、跨部分、跨行政区域的水质监测预警机制，制定区域上下游应急响应与联合调度预案，共同加强水源地保护。
7.2 [bookmark: _Hlk123048929] 净水工艺水质管控
7.2.1   一般规定
7.2.1.1   应充分发挥常规工艺的净水能力，通过强化运行管理、技术改造等措施提升常规工艺的出水水质，并设置粉末活性炭、高锰酸钾等投加装置，以具备强化常规处理的能力。
7.2.1.2   水厂水质净化处理的目标是保证末梢水水质符合饮用水的有关规定，出厂水水质的控制应为管网输配中可能发生的水质变化留有裕度。
7.2.2   预处理
7.2.2.1   化学预处理工艺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化学预氧化工艺时，投加点和加注量及接触时间应根据原水水质状况并结合试验确定。
b)   原水中天然有机物、溴化物、碘化物含量高时，化学预氧化需审慎选择氧化剂的种类与剂量。
c)   化学预氧化剂投加量应适量，在保障预氧化效果的同时，防止产生过量的有害副产物。用于强化除藻时，应避免过高的预氧化剂投加量导致藻细胞破裂。
d)   预氯化优先选择在输水管前投加，有效氯的投加量一般为0.5~2.0mg/L；采用预氯化时应严格控制三卤甲烷、卤乙酸等副产物生成量。
e)   臭氧实际投加量宜根据待处理水的水质状况并结合试验确定，预臭氧投加量宜为0.5mg/L~1.0mg/L，投加量以接触池出水臭氧浓度控制在不大于0.1mg/L为宜。当使用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时，优先选用预臭氧。
f)   高锰酸钾投加宜设置在混凝剂投加点前，投加量应根据试验精确控制，投加量一般为0.5~2.5mg/L，接触时间不应少于3min；应采用计量投加与待处理水充分混合。应注意避免过量投加造成出厂水色度和锰超标。
7.2.2.2   粉末活性炭吸附工艺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粉末活性炭投加点宜根据水处理工艺流程综合确定，宜投加于取水口，尽可能延长接触时间，应不小于30min。
b)   粉末活性炭的投加量宜根据试验确定，一般可为5mg/L~30mg/L，湿投的炭浆液的调配浓度宜为5%~10%。
c)   投加粉末活性炭时，水厂应采取强化混凝的措施，避免细小的炭颗粒进入滤池而增加滤池的负担。
7.2.2.3   预沉淀处理工艺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剂和絮凝剂应符合卫生安全要求，采用铁系混凝剂时，出厂水色度检测每日不应少于1次；
b)   高浊度水沉淀处理混凝剂和絮凝剂的使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CJJ 40的有关规定。
7.2.3 [bookmark: _Hlk123048726]  混凝-沉淀/气浮

7.2.3.1   对于低温低浊原水，应采取优选混凝剂种类、增加混凝剂投加量、投加助凝剂、优化混凝条件等措施。
7.2.3.2   对于高藻原水，可加大混凝剂投加量，或选用絮体沉降性能好的含铁混凝剂或投加助凝剂，也可与预氧化联合使用，以提升去除效果。同时应考虑泥渣中污染物的溶解释放风险。
7.2.3.3   混合设备应根据所采用的混凝剂品种，使药剂与水进行恰当的急剧、充分混合。
7.2.3.4   沉淀池出水宜设置加氯点。
7.2.3.5   应对气浮工艺释放器的气泡消失时间和溶气罐的溶气效率进行监测，每月不应少于1次；释放器释放的气泡消失时间不应少于4min，溶气罐的溶气效率不应小于80%。
7.2.3.6   气浮工艺浮渣厚度宜控制在50 mm ~ 100 mm，排渣周期应视浮渣量而定，宜为4h ~ 6h。
7.2.3.7   当出水指标中出现浑浊度、藻类计数异常时，应检查并清理气浮池释放器，或优化混凝运行参数、增加回流水量或溶气压力；当达不到处理要求时，应采取预氯化、投加活性炭等预处理措施。
7.2.4 [bookmark: _Hlk123048788]  过滤
7.2.4.1   初滤水的排放时间宜控制在5min~15min。有条件时，应设置对各个滤间出水的浊度和颗粒数进行轮流/顺序检测的设施。
7.2.4.2   应对砂滤层状况每年监测1次，并及时补充滤砂。
7.2.4.3   当沉淀或澄清出水浑浊度大于2NTU时，应在滤池前设置助滤剂投加和混合的设施。
7.2.4.4   滤池过滤周期不宜大于48h。
7.2.4.5 [bookmark: _Hlk133481779]  应检测滤池滤料含泥量，检测频率宜为每半年1次。当滤料含泥量大于0.2%时，应对滤池进行清洗。
7.2.4.6   滤前间歇加氯有助于控制滤池中原虫等微生物的生长，应考虑消毒副产物浓度增加的风险和对滤池生物降解作用的影响。
7.2.4.7   当滤池出现水生微型动植物时，应对滤池进行清洗、消毒。
7.2.5 [bookmark: _Hlk123048855]  臭氧生物活性炭
7.2.5.1   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应根据原水水质和对特征污染物的处理效果，确定臭氧投加量和活性炭更换周期。
7.2.5.2   当原水溴化物浓度大于0.1mg/L时，可采取控制臭氧投加量、优化投加点、控制pH值、投加过氧化氢或硫酸铵等抑制溴酸盐产生的措施。
7.2.5.3   臭氧生物活性炭处理应设置拦截和消杀措施，控制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微型动物繁殖或穿透活性炭池。可在下向流活性炭池每格滤池的出口处设置尼龙或者不锈钢生物拦截网，滤网的孔径宜选择200目以上，并需加强滤网观测与冲洗。
7.2.5.4   应每年对活性炭进行1次抽样检测，检测项目应包括活性炭床进出水特征污染物浓度、碘值、亚甲蓝值、强度、粒径分布等，结合活性炭的作用机理以及各类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来判定活性炭是否失效。
7.2.5.5   活性炭更换时间节点宜在水源水质易发生水质恶化之前的时段，不宜在供水高峰期和冬天低温期进行；宜对各活性炭池分批置换，每个活性炭池换炭时可保留部分旧炭以利于炭床中生物膜的生长，旧炭保留量不宜小于10%。
7.2.5.6   使用再生活性炭应保证吸附性能和机械强度满足要求，吸附指标的恢复率不应低于原指标的90%。
7.2.5.7   臭氧接触池的出水端应设置臭氧尾气消除装置，臭氧排放浓度应小于0.1mg/L。

7.2.6   消毒
7.2.6.1  应根据原水水质、工艺流程和消毒副产物控制要求等确定消毒剂投加点的位置、数量和组合消毒的顺序。
7.2.6.1  消毒工艺应检测与管控消毒剂投加量、消毒剂浓度、接触时间、消毒剂余量、微生物等指标。
7.2.6.2  消毒剂投加后应与水充分混合接触，接触时间应根据消毒剂种类和消毒目标以满足CT值[消毒剂剩余浓度（mg/L）和接触时间（min）的乘积]的要求确定，并应进行核算。
7.2.6.3紫外线消毒应满足有效辐照剂量要求，并应与氯联合使用以满足管网剩余消毒剂要求。
7.2.6.4  采用氯消毒工艺时应注意原水中氨氮浓度的变化，及时对消毒工艺进行调整，满足折点氯化的需要来调整加氯量。
7.3 [bookmark: _Hlk122815513]输配水过程管控
7.3.1   一般要求
7.3.1.1   应加强管网水质在线监测能力建设。多水源、多水厂同时供水的管网，应考虑在不同水源、不同水厂供水管网的边界区域设置水质监测点。
7.3.1.2   应定期对管网水质的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稳定性进行评价，频次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7.3.1.3   宜结合管网水力模型计算，合理设置调蓄调压设施，优化管径和管网布局，市政管网末梢水龄平均不宜超过48h；对于水龄偏长的末梢地区，应采取水质风险防范措施。
7.3.1.4   应加强市政管网的检测评估与清洗维护，重点关注居民投诉较多的区域市政管网。对于水质问题频发的管段，可进行管道冲洗；对于锈蚀严重、存在漏点、管网布局不合理、超期服役管道、淘汰管材、隐患管道等情况，应进行管道修复或更新。
7.3.1.5   管网消毒剂余量的控制应以末梢水达到饮用水对消毒剂余量和微生物指标的要求为目标。在市政供水接入用水区总管处的消毒剂余量，应为在二次供水系统和小区内部管道中消毒剂余量的进一步衰减留出冗余量。
7.3.2   外源污染防控
7.3.2.1   应针对输配水管网水质风险开展排查，非公共供水管网不得接入系统，并应随时排除外源污染物。
7.3.2.2   运行过程管网应保持正压状态。管网中可采用安装稳压罐、规范泵站启停泵操作等措施，减缓管网中瞬间水压波动造成的低负压。管网不宜采用导致低负压产生的间歇运行等运行方式。
7.3.2.3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CJJ 207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网巡检和维护，对管网中探测到的漏点应按现行行业标准CJJ 92的要求进行修复；对巡检发现有跑、冒、滴、漏的管道附件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7.3.2.4   应做好管网中倒流防止器的维护保养，发现问题及时更换。
7.3.2.5   应定期开展管道冲洗，频次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7.3.2.6   阀门开启改变管道流向时，应缓慢渐进开启。
7.3.3   管网水龄优化
7.3.3.1   应通过水力水质参数监测与计算，确定管网水龄分布,评估水质风险，并应采取水质保障措施。
7.3.3.2   可选择管网末梢水龄作为间接表征水质的指标，针对管网水流速度慢、水力停留时间长、水质变化较大、不能稳定达标的区域，可通过优化调度降低水力停留时间。

7.3.3.3   多水厂联合供水的管网，应优化各水厂调度，使得管网平均水龄最短。多水厂联合调度应根据管网拓扑结构、各水厂供水能力等因素确定。
7.3.3.4   针对供水路径较长致使局部区域水龄较长的管网，可采用中途二次消毒的方式保障管网水质。消毒剂投量应根据水量、水龄、消毒剂衰减规律综合确定。
7.3.3.5   分区管理的管网，应明确分区末端管段，并应采取避免出现死水端的措施。
7.3.4   水源切换
7.3.4.1   应对水源切换前后出厂水、管网水和末梢水的水质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稳定性进行评价，当切换前后拉森指数差值大于0.2时，应评估“黄水”发生风险。拉森指数（LR）按公式（7）计算：
LR=（[Cl-]+2[SO42-]）/[HCO3-]                       （7）
式中：[Cl-]——水中氯离子浓度（mol/L）；
     [SO42-]——水中硫酸根离子浓度（mol/L）；
     [HCO3-]——水中碳酸氢根离子浓度（mol/L）。
7.3.4.2   当水源切换有大规模管网“黄水”风险时，应研究制定预案，综合采用管网水质敏感区识别、分区供水调度、水质参数调节、新旧水源混合勾兑或消毒剂/消毒工艺调节等措施。
7.3.5   二次加压与调蓄
7.3.5.1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入口消毒剂余量应考虑二次供水水箱和小区内管网耗损量。
7.3.5.2   应加强对二次供水水池（箱）的定期清洗消毒，应每年不少于1次，宜每季度1次。正常运行期间水质检测结果不符合GB 5749的规定时，运营单位应立即查找原因，并对水池（箱）进行清洗、消毒。水池（箱）清洗消毒后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CJJ 140和饮用水的规定。
7.3.5.3   未安装消毒设备时，应检测进水消毒方式对应的消毒剂及消毒副产物指标；采用紫外线消毒器时，应检测紫外线强度和进水消毒方式对应的消毒剂及消毒副产物指标；采用其他类型消毒设备时，应同时检测消毒设备产生的消毒剂及消毒副产物指标和进水消毒方式对应的消毒剂及消毒副产物指标。同时用户末梢水仍应满足饮用水水质对剩余消毒剂浓度的要求。
7.3.5.4   对于水池或水箱的二次供水方式，在保证供水安全的前提下应优先考虑优化水池、水箱水位和充放水模式，通过降低贮水量、提升水体周转率，降低水龄。
7.3.5.5   应建立健全设施维护、清洗消毒、水质检测、持证上岗、档案管理和治安防范等制度，规范二次供水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8 [bookmark: _Toc15155]  水质风险分析
8.1 一般要求
8.1.1  为保障末梢水水质持续稳定地满足饮用水要求，应建立包括取水、净水及输配水等各供水环节的全过程水质风险管控体系。风险管控体系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三个步骤。
8.1.2   水质风险识别的对象应为供水系统全过程，识别供水各环节可能出现的水质风险，并建立风险清单。
8.1.3   水质风险评估应根据水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两个维度对水质风险进行分级并给予赋值。通过风险矩阵法实现水质风险的量化和风险等级的确定。

8.1.4 应针对水质风险建立对应的控制措施，不同等级的水质风险，应给予不同程度的关
注，对于高等级的水质风险，必须尽快采取控制措施阻止其发生。
8.1.5   应将风险等级高的工艺环节设定为关键控制点，以确保严重的水质风险事件能得到更多关注和有效控制。关键控制点应明确关键指标限值和检测方法，并制定详细的控制措施。
8.1.6   针对规划层面的系统高危要素，应从抵抗风险发生的能力、应对风险的适应能力及降低风险破坏的能力等方面，构建城市供水系统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城市供水系统的风险应对能力。
8.1.7   水质风险管控工作应由独立团队完成，团队应由供水单位管理层、技术层和操作层相关人员组成，必要时可邀请当地供水主管部门和行业专家参与。
8.1.8   水质风险管控工作可在现有水质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开展，并做好记录和档案管理，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追朔性。
8.1.9   供水单位应定期开展水质风险评估，评估周期不应大于3年。当水源水质、净水工艺、出厂水水质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进行再评估。
8.2  供水系统的水质风险识别可按以下步骤执行：
a）   全面考察供水系统：详细梳理、归纳和分析制水工艺流程、制水药剂成分、设备参数、输配管网危害等方面信息；
b）   列出水质风险：根据供水系统分析结果列出可能的水质风险，同时应结合历史水质检测数据、客户投诉等信息加以归纳和总结，全面识别评估对象的水质风险。
8.3  供水系统的水质风险评估可按照以下步骤执行：
a) [bookmark: _Hlk120978180]  开展可能性评估，根据可能性等级赋值，具体如下：
1）   可能性定义：根据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繁程度，将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分为若干等级，用K1表示；
2）   可能性等级：K1分为5个等级，各等级说明见表5；
3）   可能性赋值：根据表5的风险可能性等级说明，组织评估团队进行可能性评估。参考标准规范要求、科学文献、生产操作经验、检验结果、用户以及供应方意见等给予1-5分赋值。
表5  风险可能性等级说明
	可能性等级
	可能性等级说明
	K1

	高
	几乎能肯定，如每日一次
	5

	较高
	很可能，较多情况下发生，如每周一次
	4

	中
	中等可能，某些情况下发生，如每月一次
	3

	较低
	不大可能，极少情况下才发生，如每年一次
	2

	低
	罕见，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如每五年一次
	1


b) [bookmark: _Hlk120978746]  开展严重性评估，根据严重性等级赋值，具体如下：
1）   严重性定义：原水水质异常、供水设备设施故障、水处理药剂不合格和操作不当等因素，可能引起水质变差，将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分为若干级，用K2表示；
2）   严重性等级：K2分为5个等级，各等级说明见表6；
3）   严重性赋值：根据表6的风险严重性等级说明，组织评估团队进行可能性评估。参考标准规范要求、科学文献、生产操作经验、检验结果、用户以及供应方意

见等给予1-5分赋值。

表6  风险严重性等级说明
	严重性等级
	严重性等级说明
	K2

	高
	灾难性，对大量人群有潜在的致命危险
	5

	较高
	很严重，对少量人群有潜在的致命危险
	4

	中
	中等严重，对大量人群有潜在伤害
	3

	较低
	略微严重，对少量人群有潜在伤害
	2

	低
	不严重，无影响或未检出
	1


c)   计算风险评分，确认对应风险等级，见表7。
表7  水质风险分级计分表
	可能性
	严重性

	
	不严重
	略微严重
	中等严重
	很严重
	灾难性

	几乎能肯定
	5
	18
	15
	20
	25

	很可能
	4
	8
	12
	16
	20

	中等可能
	3
	6
	9
	12
	15

	不大可能
	2
	4
	6
	8
	10

	罕见
	1
	2
	3
	4
	5


d)   根据风险等级确认关注程度，见表8。
表8  水质风险分级关注程度表
	风险评分
	风险等级
	关注程度

	<6
	低
	低关注，可以发生后再采取措施

	6-9
	中
	关注，应采取一些合理的步骤来阻止发生或尽可能降低
其发生后造成的影响

	10-15
	高
	较高关注，必须控制的风险，应安排合理的费用阻止其发生

	>15
	很高
	高关注，必须尽快控制的风险，要不惜成本阻止其发生


9 [bookmark: _Toc22880]  供水应急保障
9.1 应急预案及响应
9.1.1   针对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和编制办法可参见SL 459。
9.1.2   应急预案主要解决供水企业在供水区域内供水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同时应明确城市供水预案中需要配合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城市供水预案和企业供水预案的具体衔接。
9.1.3   供水突发事件分为四个等级：特别重大(I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对具体事件的定级，应按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依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分

9.1.4 级标准来确定。
9.1.5   当发生供水突发事件时，应统筹兼顾综合施策。首先考水源调配和供水系统调度，规避水质风险；如无法规避时，可采用供水厂应急净化处理、临时供水等应对措施。

9.1.6   应针对当地发生突发事件的风险情况开展相应的水质应急监测和预警。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应按应急预案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及时做出应急响应。
9.1.7   应根据特定污染或持续性突发事件进行专案编写，如低水位、水华污染等，做好一企一策，保障供水企业应对及时。
9.2   应急处理处置
9.2.1   当水源发生突发污染时，应视水源及污染情况进行必要的处置，包括：多水厂联合调度、应急净化处理、降压(减量)供水、严重时停止供水等。
9.2.2   应急供水期间的供水量首先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并应根据城市区域特性及特点确定其他必要的供水量需求。
9.2.3   统筹考虑常规供水与应急供水的需求，确定应急备用水源以及泵站、管网、阀门等设施的建设方案，保证应急供水方案能随时启动实施。
9.2.4   对水源水污染应急处置设施（高锰酸钾、粉末活性炭等应急投加设备）进行定期排查，保证设备正常，物料储备到位。
9.3   供水应急救援
9.3.1   为应对自然灾害及水质突发污染发生时对居民的生存用水供给问题，应进行地方供水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根据需要配置移动净水、移动检测及应急保障等装备，并建立应急救援保障预案及救援队伍，以实现突发情况下供水应急保障快速响应。
9.3.2   供水应急救援服务范围应合理规划，应急装备出发并行驶到达救援现场的时间宜在12h以内。对于偏远地区，响应时间宜控制在24h以内。
9.3.3   应建立应急保障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各专业应急演练每年不少于1次，演练应针对各种自然灾害、水污染事故等突发事件以及不同季节、不同水源状况下的应急监测和供水保障等，并应适时组织跨区城应急供水救援演练。
9.3.4 [bookmark: _GoBack]  加强应急供水救援队伍能力建设和专业人员培训，做好应急装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和应急救援等工作。
10 [bookmark: _Toc29610]  标准实施及评价
10.1  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10.2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10.3  针对相关方和具体对象/岗位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10.4  标准实施主要在供水水质控制中开展。水质控制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健康、卫生、安全的要求。
10.5  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

落实，并记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10.6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米的问题，以便为未米改进提供参考。
10.7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10.8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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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bookmark: _Toc8890][bookmark: _Toc27079][bookmark: _Toc144204026]
（资料性）
供水系统应急能力评估表
城市供水系统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如表A.1所示。
表A.1  城市供水系统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评价因素
	高危因素
	应急能力评估指标

	水源
	干旱、洪涝、水质传染病、突发性水质污染、地质灾害
	水源组成和类型
水源备用率
应急备用水源备用天数
水源地地质条件
水源地植被覆盖率

	取水
	洪涝、地质条件、电力供应系统及控制系统中断
	取水保证率
取水日常调度和应急保障方案
防洪设防标准
电力供应系统设施及备用情况

	水厂
	原水水质水量变化、电力供应系统及控制系统中断
	水厂选址地质条件
水厂选址防洪标准
水处理应急处理工艺方案
电力供应系统设施及备用情况

	输配水
	极端天气、电力供应系统及控制系统中断
	输水管事故时输水能力
输水走廊地质灾害易发性
配水管网环网连通度
电力供应系统设施及备用情况
输配水管管材

	全流程影响
	干旱、洪涝、地质灾害、爆炸袭击等
	风险监测预警能力
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响应时间


城市供水系统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如表A.2所示。
表A.2  城市供水系统应急能力状态水平评价
	评价标准
	应急能力指数
	状态水平

	高
	（8，10]
	水源结构合理，应急水量充足，水源水质优良稳定，水源地生态环境优良，水厂工艺稳定，供水管网环网结构合理，具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及应急处理管理体系

	较高
	(6,8]
	水源结构较合理，应急水量满足需求，水源水质较好，水源地生态环境良好，水厂工艺良好且运行稳定，供水管网环网结构较合理，基本具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及应急处理管理体系

	一般
	(4.6]
	水源结构相对单一，应急水量供给维持在临界点，存在水源水质污染现象，水源地生态环境一般，水厂工艺陈旧但运行较为稳定，供水管网环网结构不完整，风险应急处理管理体系一般

	差
	(0.4]
	应急水量短缺，水质污染严重，水环境功能退化严重，水厂设施陈旧，供水管网框架不合理，风险应急处理管理体系基本未建立



[bookmark: _Toc3636][bookmark: _Toc151390230][bookmark: _Toc151389568][bookmark: _Toc151390325]附  录   B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B.1所示。
表B.1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2.png]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3.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4.png]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5.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6.png]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7.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8.png]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9.png]适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0.png]修改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1.png]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2.png]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3.png]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4.png]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5.png]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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